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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形形色色的非法集资案例频发, 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的巨大问题。民间借贷融资不规范, 合法借贷与非法集资界限不清，对

非法集资界定标准存在模糊性，现实操作很困难。现行法律制度存在诸多缺

陷，产生打击面过宽和打击力度不够的双重尴尬局面。 

本文通过对 2011 年 1 月 4 日起施行的《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

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解读，在综观非法集资现状基

础之上，对非法集资案件的发展态势、特点、产生原因进行分析。 

通过对非法集资现行法律制度的研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现

阶段对民间集资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合法与非法没有清晰的界定边界，相

关制度也不尽完善。对具体犯罪认定上,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性存在偏

差，公众如何界定存在争议；集资诈骗罪在推定行为人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

的时容易客观归罪。接下来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路径: 一方面是要建立健

全非法集资法律防控机制，另一方面是要寻求切实可行的针对措施，重构规

制非法集资的制度，并辅以配套金融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多层次金融市场体

系，拓展多种投资渠道, 合理调整民间融资政策,对民间集资进行正确引导，

遏制住这类涉众案件的高发态势。  

 

关键词：非法集资；法律规制；金融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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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l kinds of cases of illegal fund-raising have created a huge 

problem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There are no clear rules 

on non-bank privately arranged loans: no clear standards exist on what is legal 

and what is illegal in private fund-raising; illegal fund-raising is ambiguously 

defined. As a result of the numerous defects in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it is very 

hard to combat illegal fund-raising: on the one hand, some ambiguous but legal 

cases might fall into  

the scope f illegality; on the other hand, some genuinely illegal cases might 

not be properly prosecuted. 

In this paper, I analyze the illegal fund-raising issues in light of the 

interpretation on the issue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Court) release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to Issues Concerning 

Applications of Laws for Trial of Criminal Cases on Illegal Collection of Funds 

(Interpretations), which shall come into force as of January 4, 2011”).  

I analyze current trends in illegal fund-rais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I describe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illegal fund-raising in its evolution and point 

out the defects in the existing legal system. First, I establish that at this stage the 

Civil Law does not clearly define legal fund-raising, which results in ambiguous 

legality / illegality of a large number of transactions. Second, I find that the 

Criminal Law contains ambiguities on defining the object of illegal fund-raising 

crime and the intention of the offender, which may result in sentencing errors. 

Finally, I outline two solution approaches: (1) through legislative improvement, 

that is introduction of sou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llegal fund-raising laws; 

(2) through financial markets restructuring, that is establishment of a 

multi-layered financial market system, providing investors with a greater variety 

of investment channels, speeding up the investment lending refor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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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overall financial regulation through, i.a., introducing an external 

auditor in financial regulation. 

  

Key words: Illegal Fund-raising; non-bank loans; financial markets re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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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2011 年下半年以来，网络及新闻媒体中陆续曝光了在浙江温州地区的

知名企业中，有 29 家企业的企业主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甚至跳楼的新

闻。其中更有上市公司浙江光宇集团董事长、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冯光成因非法集资 48 亿元，2011 年 9 月 22 日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提起公诉的消息。公诉机关指控称，冯光成在 2005 年至 2009 年担任

浙江玻璃有限公司及光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以支付月息 2%~12%

的高息为诱饵，以周转银行贷款为由，向 100 多家单位及个人等社会不特

定人群大量非法吸收存款，变相吸收资金 47.978 亿元，支付本息 41 多亿元，

至今仍有 16 亿余元本息尚未偿还。
①
类似的案例在江浙等地并非孤例，由

于在特殊时期银行收缩信贷，企业家不得不时常私下找亲朋好友甚至官员

朋友拆解资金，以高达十个点以上的高息融资，及时偿还银行贷款，支持

企业正常运营。民间集资作为 古老的融资方式虽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却是金融抑制下的例外行为，因而常常被贴上“非法集

资”的标签。公司资金周转不灵时，公司老总面向民间的举债行为是否属

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法民间融资和非法集资的临界点在哪里？为什

么在国家重点打击非法集资的高压态势下仍然有如此多的企业铤而走险?

对这些问题的拷问，使得笔者认为我国对非法集资问题要从现有的单一依

赖刑事打击的惯性思维中走出来，探索防治结合的非法集资法律防控机制，

即构建合理的金融制度，畅通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并通过立法不断完善

健全科学的行政监管和刑事规制，才能有效打击非法集资行为。 

                                                 

①  21 世 纪 经 济 报 道 . 浙 玻 董 事 长 涉 非 法 拢 资 48 亿  企 业 未 成 被 告 引 争 议

[EB/OL].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10923/043710527951.shtml,2011-0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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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非法集资概述 

第一节  非法集资的概念及特征 

一、非法集资的概念及特征 

在 1995 年以前，我国法律法规中对非法集资一词是没有相应的法律概

念的，刑法中也没有与之对应的罪名，直到 1995 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第一次提出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一概念。 

早对非法集资作出定义的法规性文件是 1996 年《 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非法集资是指法人、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 

1999 年，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9）41 号文件中对非法集资这一概念进

行了定义：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没有依照法定程序经中国人民银

行的批准，以发行股票、彩票、债券、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

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和其他方式

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 

目前我国对非法集资的法律认定依据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 1999 年颁

发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下

简称《通知》），其中对“非法集资”进行了详细的界定:“非法集资是指

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

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

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一定回报的行为。

它具有如下特点:(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

的集资以及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的集资;(2)承诺在一定期限内

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还包括以实物

形式或其他形式;(3)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筹集资金;(4)以合法形式

掩盖其非法集资的性质。这些特征包括四个方面的要素:一是违法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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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违背相关金融法律法规。①二是行为要素，即向社会募集资金的行为。三

是方式要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出资人以回报。四是主观要素，即以

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集资目的。 

为科学、准确界定非法集资，更好地适应政策法律调整和对新型非法

集资活动的打击需要，由 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有关单位研究制定并于 2011 年 1 月 4 日起施行的《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第

一条从法律要件和实体要件两个方面对非法集资进行了定义，即：非法集

资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

资金的行为。”该《解释》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集资犯罪的

基础罪名。此外，为方便实践理解，《解释》还对非法集资的具体特征要

件予以细化，明确成立非法集资需同时具备四个要件：（1）未经有关部门

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

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

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

象吸收资金。 

可以看出该《解释》这四个特征与中国人民银行《通知》所概括的特

征基本相同，但是对非法集资形式有明显的修正：一是除了“未经有关部

门依法批准”的间接融资方式外，增加了“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直接融资方式。二是增加了行为要素，即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

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募集资金的行为。三是将《通知》规定的“以

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集资目的”主观要素与 “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 两

个要件合并为非法性要件。四是明确了非法集资的“社会性”即向社会不

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

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刑法规定中的非法吸收

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条规定填补了多年的法律空白。 

                                                 

①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49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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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法集资的表现形式  

非法集资形式复杂多样，2007 年 7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

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07】34 号)中，将非法集

资大致划分为债权、股权、商品营销、生产经营等四大类。主要表现有以

下十二种形式:借种植、养殖、项目开发、庄园开发、生态环保投资等名义

非法集资; 以发行或变相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等权利凭证或者

以期货交易、典当为名进行非法集资; 通过认领股份、入股分红进行非法集

资; 通过会员卡、会员证、席位证、优惠卡、消费卡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以

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与转让、发展会员、商家加盟与“ 快速积分法” 等

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或者地下钱庄进行非法集资; 

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造的“虚拟”产品, 如“电子商铺”、“电子百货”、 

投资委托经营、到期回购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等

份分割 , 通过出售其份额的处置权进行非法集资; 以签订商品经销合同等

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非法集资; 利用互联网设

立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利用“电子黄金投资” 形式进行非法集

资。这样的划分虽然不十分准确，但因非法集资形式复杂多样，基本能够

反映各种非法集资的表现特点： 

（一）借贷型  

借贷型的非法集资有：以个人为主体的借贷集资、企业为主体的借贷

集资、民间“会、社”、地下钱庄集资等多种形式。借贷型是一种形式上的

债权的集资方式，例如：浙江东阳的吴英集资诈骗案、河北徐水的孙大午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温州乐清平阳一带出现的“抬

会”事件都是此类借贷型的非法集资犯罪。 

（二）投资型 

投资型的非法集资有：以企业擅自发行股票、非法转让未上市公司“原

始股”的方式非法集资；以委托理财的名义采取承诺保底和固定收益率等

方式，签订大量的委托理财、国债委托理财、资产管理合同的方式非法集

资。如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和唐万新等人指使和操纵金新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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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恒证券、大江国投等单位，采取承诺保底和固定收益率等方式，签订大

量的委托理财、国债委托理财、资产管理合同，向上市公司、自然人和其

他机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437 亿余元人民币，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非法

吸收公共存款罪。
① 

（三）虚拟商品营销 

虚拟商品营销进行非法集资资金的有：没有实质消费标的而招收会员、

发行会员证(席位证、优惠卡等)，巧立名目，许以高额回报吸收资金的会员

卡集资；利用各种营销概念而承诺还本付息销售产品名义的非法集资；以

连锁经营的名义，许诺返本返利，收取商家或消费者的加盟费的非法集资

等；以教育办学为名募集资金，承诺还本付息则可能涉嫌非法集资。如济

南南洋学校在招生过程中，采取按年收费和一次性交纳教育保证金两种缴

费方式，向部分学生家长一次性收取 5 万元至 32 万元不等的教育保证金，

承诺学习期满还款，共收取教育储备金 1.12 亿元，已构成非法吸收公共存

款罪。
② 

（四）虚拟生产经营 

以养殖、种植、托管造林等名目进行非法集资,以投资产权式商铺、产权

式酒店等名义非法集资；以庄园开发、企业招商名义非法集资。上述生产经营

类非法集资的手段是通过将企业的资产进行(等额)分割出售，再利用一定的技

术手段，实现企业或关联公司经营，形成现金流，给予固定收益，类似于企业

资产证券化，但本质上是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非法集资。
③
 

第二节  现有法律界定的缺陷  

近年来的实践反映，尽管对于非法集资的法律界定在某种程度上适应

                                                 

① 新 华 网 . 新 疆 德 隆 及 唐 万 新 案 : 非 法 吸 取 公 众 存 款 450 亿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1/19/content_4070632.htm,2011-09-29. 

② 新 浪 网 . 济 南 南 洋 案 后 续 ： 济 南 南 洋 学 校 校 长 被 判 三 年

[EB/OL].http://news.sina.com.cn/c/2006-08-27/111910840464.shtml, 2011-09-25. 

③陈鹏.非法集资法律规制透析[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2008.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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